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獎助學金申請條件與限制 

(一)實施對象係指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

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具原住民身分

者。但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及就讀五專前

三年、研究所者、在職專班、推廣教育

課程、附設進修學校、學士後多元專長

培力課程、附設空中進修學院者。 

(二)原住民公費生或學雜費及食宿費由

就讀學校全額負擔者之學生，不得申請

本獎助學金。 

三、 獎助學金申請條件與限制 

（一） 實施對象係指就讀教育部核准

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具

原住民身分者。但不含延長修

業年限及就讀五專前三年、研

究所者。 

（二） 原住民公費生或學雜費及食宿

費由就讀學校全額負擔者之學

生，不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三） 就讀各大專校院在職專班、附

設空中進修學院、空中大學及

其他附設專科部之學生限申請

獎學金。 

增在職專班、推

廣教育課程、附

設進修學校、學

士後多元專長裴

利課程、附設空

中進修學院者，

不得申請。 

 

六、領有助學金之學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

習，其範圍、時間及時數抵免之規範，依據

「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

實施要點」第六點訂定如下： 

(一)由本中心安排「領取助學金」學生之

生活服務學習範圍，其所稱生活服務學習

指協助本中心同意之學校校務行政工作或

部落服務。 

(二)每學期生活服務學習時數為二十四小

時，並依規定填寫本校「原住民助學金生

活服務學習時數考核表」，經本中心核可

後使得領取助學金。 

(三)時數抵免參考說明： 

六、領有助學金之學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

習，其範圍、時間及時數抵免之規範，依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

學生實施要點」第六點訂定如下： 

(一)由本中心安排「領取助學金」學生

之生活服務學習範圍，其所稱生活服務

學習指協助本中心同意之學校校務行政

工作或部落服務。 

(二)每學期生活服務學習時數為四十八

小時，並依規定填寫本校「原住民助學

金生活服務學習時數考核表」，經本中

心核可後使得領取助學金。 

(三)時數抵免參考說明： 

修正生活服務

學習時數抵免

之規範條文。 



 

1.前一學期學期成績平均達班級排名前

百分之三十者，服務學習時數得予全數

減免。 

2.通過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得全數減免。 

3.凡參加本校各單位或校外辦理之講

座、活動，經本中心認證後，依參與程

度得以減免時數。 

4.學生擔任原住民社團之社長，每學期

得以減免時數二十小時。 

5.學生擔任原住民社團之幹部，每學

期得以減免時數十五小時。 

6.前一學期參與原住民族語言研習並取

得結業證書，依實際研習時數減免。 

1.前一學期學期成績平均達班級排名

前百分之三十者，服務學習時數得予

減免十五小時。 

2.通過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得全數減免。 

3.凡參加本校各單位或校外辦理之講

座、活動，經本中心認證後，依參與

程度得以減免時數。 

4.學生擔任原住民社團之社長，每學

期得以減免時數二十小時。 

5.學生擔任原住民社團之幹部，每學

期得以減免時數十五小時。 


